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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办字〔2019〕40 号

中共昌乐县委办公室
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、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经济开发区、

首阳山旅游度假区、高崖水库库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县委各部委，

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县人武部：

《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经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县委、县政府批

准，现予印发。

中共昌乐县委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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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昌乐县委办公室

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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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省委、省政府批准及市委、市政府印发的《昌

乐县机构改革方案》和《关于昌乐县县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乐发〔2019〕2 号）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县综合执法局）

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，加挂昌乐县城市管理局（以下

简称县城市管理局）牌子。

第三条 县综合执法局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落实省委、市委、县委工作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

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以及国务院和省、市、县政府关于开展

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拟订全县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文件

并组织实施。负责城市管理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。

（三）依法行使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的市容环境卫生、

市政管理、城市规划、城市绿化、房地产、建筑业、环境保护

（噪声污染、大气污染等方面）、工商管理（无照商贩和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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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设置户外广告方面）、公安交通（侵占道路方面）、土地

矿产资源、水行政、人防（民防）、防震减灾、旅游服务业、

农业、殡葬管理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

政处罚权。

（四）负责组织实施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相关标准、规范，

并根据城市容貌标准进行监管。指导城区建筑垃圾处置、运输

管理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局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和维护稳定

工作。

（六）依法行使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

他职责。

（七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八）职能转变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、

深化放管服改革，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，认真

落实省、市、县深化“一次办好”改革的要求，组织推进本系

统转变政府职能。深入推进简政放权，优化政务服务工作，依

法承担划转到县审批服务局的行政许可事项、关联事项和收费

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

（九）有关职责分工

1.关于噪声污染监管。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监督管理本

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，组织城市区域的声环境

质量监测。负责工业噪声污染行为的查处，督促有关部门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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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综合执法局负责对城区内

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空调器、冷却塔等

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、设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行为

进行查处。县公安局负责对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

法律规定，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行为的查处。

2.关于露天烧烤管理。县综合执法局负责查处占道经营、

不按城市管理相关规定从事烧烤经营行为，以及对在人口集中

地区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为进行处

罚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查处违反食品安全和无照经营行为。

县公安局依法负责社会生活噪声污染、机动车在道路上的停放

管理。

3.关于违规、违法建设项目和建筑物查处。凡按规定权限

和程序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的规划和建设项目，由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批后监督管理，对发现的违规、违法建设

项目和建筑物，移交县综合执法局进行查处。凡未经县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审批的建设项目和建筑物，由县综合执法局负责监

督检查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县综合执法局对违规、违法

情况进行查处。

4.关于各类专用亭子（棚、厦）管理。各类专用亭子（棚、

厦）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批。各类专用亭

子（棚、厦）由县综合执法局根据城市容貌标准等有关规定进

行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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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关于城市雕塑管理。新建城市雕塑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批。城市雕塑的管理工作由县综合执法局负

责。

6.关于城区绿化规划和管理。城区新建城市公共绿地规划

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审批。建设项目侵占绿地或对绿地

进行改建的，由县综合执法局进行查处。未经审批占用城市绿

化用地的，由县综合执法局查处。

7.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管理。县民政局负责指导全县流浪乞

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，做好救助管理站内的服务管理及流浪乞

讨人员的返乡护送工作。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被拐卖、拐骗、胁

迫、诱骗及利用残疾人、未成年人乞讨违法犯罪的调查、取证

和解救工作，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

病人、精神病人、危险传染病人的救治工作。县卫生健康局负

责指定流浪乞讨人员救治定点医疗机构，做好对流浪乞讨人员

中危重病人、传染病人、精神病人的救治工作。县综合执法局

负责做好对露宿街头人员、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影响市容环境卫

生行为的防范、管理工作，依法处置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占据、

损毁市政公共设施，妨碍他人正常使用市政公共设施等行为。

引导和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。县交通运

输局为救助管理机构购买乘车凭证提供便利，为救助管理机构

接送流浪乞讨人员进出站等提供便利。县教育和体育局及时安

排返乡适龄流浪未成年人入学接受义务教育，指导中等职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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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做好接收工作。公安机关负责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流浪乞讨人

员，协助民政部门做好流浪乞讨救助工作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工

作。

8.关于行政复议工作。县司法局负责统一受理、审理县级

行政复议案件；县综合执法局按照集中复议职权的规定承担行

政复议工作的其他相应职责，依法履行行政复议决定。

第四条 县综合执法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局机关政务工作的综合协调、督促和

反馈；做好文件收发、登记、传阅、保管以及机要发送工作；

负责会议协调、文电处理工作；负责局机关重要文件和主要负

责人重要讲话、报告、文章的起草及有关新闻稿的审定；负责

局机关行政、安全保卫和内务卫生管理工作以及日常接待和服

务工作；负责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重要课题的调研工作；负责

局机关并指导所属单位宣传、网络舆情监控、信息、政务公开、

行风建设工作；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党的建设和群团工

作;负责规范性文件和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；负责突发事件应

急管理工作；负责政工人事工作；负责机关财务工作。

（二）法规信访科。负责法制审核和指导工作；负责局系

统性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有关配套政策审核工作；负责行政赔偿、

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行政听证工作；负责行政执法证件和执

法文书的管理工作；负责法制业务培训和考核工作；负责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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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、普法宣传工作；负责与综合行政执法相关职能部门的业

务协调配合工作；负责受理群众来信、来访，指导、协调执法

中队对群众投诉、举报案件的查处。

（三）业务综合科。负责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

业务工作；综合行政执法的督查与考核工作；有关人大代表建

议、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；协调督促落实上级机关、领导

批办件和县、市长公开电话及相关部门转办的各类投诉、举报

案件办理工作；负责纪检监察工作。

（四）安全科。负责综合行政执法行业安全生产，制定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对综合执法行业

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岗位安全培训和安全研讨、安全专项活动的

具体组织、协调、实施、总结、借鉴并推广先进经验；负责统

计综合执法行业安全生产情况。

第五条 县综合执法局机关行政编制 11 名。设局长 1 名、

副局长 2 名，科长（主任）4 名。

第六条 县综合执法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

事项另行规定。

第七条 本规定具体解释工作由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

室会同县委编办承担，其调整由县委编办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施行。

中共昌乐县委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8 日印发


